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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税率、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与应纳税额的计算

二、非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和稿酬所得的计税方法

1. 扣缴义务人向非居民个人支付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时，应当按

以下方法按月或者按次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税目
非居民纳税人（代扣代缴环节）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额） 税率 应纳税额

工资薪金 每月收入额－5000 元 换算成按

月的综合

所得税率

表

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速算扣除数

劳务报酬
每次收入额×（1-20%）

特许权使用费

稿酬 每次收入额×（1-20%）×70%

2. 换算成按月的综合所得税率表

级数 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3000 元的 3 0

2 超过 3000 元至 12000 元的部分 10 210

3 超过 12000 元至 25000 元的部分 20 1410

4 超过 25000 元至 35000 元的部分 25 2660

5 超过 35000 元至 55000 元的部分 30 4410

6 超过 55000 元至 80000 元的部分 35 7160

7 超过 80000 元的部分 45 15160

【例题】2019 年 3 月，某外商投资企业雇员丽莎（非居民个人）取得薪金收入 30000 元、劳务报酬收入 15000

元、稿酬收入 12000 元。请依照现行税法规定计算丽莎 3 月应纳的个人所得税。

【答案及解析】

（1）薪金收入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30000-5000）×20%-1410=3590（元）

（2）劳务报酬收入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15000×（1-20%）×10%-210=990（元）

（3）稿酬收入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12000×（1-20%）×70%×10%-210=462（元）

（4）丽莎 3 月共计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3590+990+462＝5042（元）。

三、经营所得的计税方法



（一）个体工商户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其他支出-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

【提示】个体工商户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生产经营所得弥补，但结转

年限最长不得超过 5 年

项目 具体规定

扣除项目及标准 单独讲解

下列支出不得扣除

（1）个人所得税税款

（2）税收滞纳金

（3）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4）不符合扣除规定的捐赠支出

（5）赞助支出

（6）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支出

（7）与取得生产经营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

（8）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不准扣除的支出

【提示】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分别核算生产经营费用和个人、家庭费用。对于生产经营与个人、

家庭生活混用难以分清的费用，其 40%视为与生产经营有关费用，准予扣除。

1. 扣除项目及标准

（1）应付职工薪酬等相关费用的扣除

项目 从业人员 业主

工资薪

金支出
实际支付的合理支出准予扣除 不得税前扣除（按 5000 元/月标准扣除）

五险一金 规定的范围和标准缴纳准予扣除

补充养老

保险费和

补充医疗

保险费

分别在不超过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5%标准

内的部分据实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

除

当地（地级市）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 3 倍为

计算基数，分别在不超过该计算基数 5%标准内

的部分据实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

商业保险

为特殊工种从业人员支付的人身安全保险费、按规定缴纳的财产保险费和财政部国税总

局规定可以扣除的其他商业保险费：据实扣除

上述之外的其他商业保险：不得扣除

工会经费、职工福

利费和职工教育经

费支出

工资薪金总额的 2%、14%和 2.5%的标准

内据实扣除

当地（地级市）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 3 倍为

计算基数，在规定比例内据实扣除

（2）研发相关支出

支出内容 扣除规定

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开发费用

准予直接扣除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而购置单台价值在 10 万元以下的测试仪

器和试验性装置的购置费

单台价值在 10 万元以上（含）的测试仪器和试验性装置 按固定资产管理，不得在当期直接扣除



【例题·多选题】某个体工商户发生的下列支出中，允许在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是（ ）。

A. 摊位费

B. 财产保险费

C. 业主的工资薪金支出

D. 代公司员工负担的个人所得税税款

【答案】AB

【解析】摊位费可以据实扣除；个体工商户参加财产保险，按照规定缴纳的保险费，准予扣除。

（二）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应纳税额的计算

第 1种方法：查账征税。

1. 从 2019 年起，投资者本人的费用扣除标准统一确定为 5000 元/月（60000 元/年）；投资者的工资不得在

税前扣除。

2. 投资者及其家庭发生的生活费用不允许在税前扣除。

3. 和投资者及其家庭生活共用的固定资产，难以划分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类型、规模等

具体情况，核定准予在税前扣除的折旧费用的数额或比例。

4. 投资者兴办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的，其费用扣除标准由投资者选择在其中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中扣除。

投资者兴办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的，企业的年度经营亏损不能跨企业弥补。

第 2种方法：核定征收。

1.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税务机关应采取核定征收方式征收个人所得税（自己看，了解）

（1）企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应当设置但未设置账簿的；

（2）企业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

（3）纳税人发生纳税义务，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

2. 计算公式

应纳所得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应税所得率

＝成本费用支出额÷（1－应税所得率）×应税所得率

企业经营多业的，无论其经营项目是否单独核算，均应根据其主营项目确定其适用的应税所得率。

【提示】取得经营所得的个人，没有综合所得的，计算其每一纳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当减除费用 60000

元、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及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在办理汇算清缴时减除。

【例题·单选题】根据个人所得税相关规定，计算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时准子扣除的是（ ）。

A. 合伙企业留存的利润

B. 分配给合伙人的利润

C. 合伙个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D. 支付的工商协会会费

【答案】D

【解析】合伙企业投资者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项目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相关规定执行。个体工商户按照规定缴纳

的摊位费、行政性收费、协会会费等，按实际发生数额扣除。

四、其他分类所得项目的计税方法

（一） 财产租赁所得的计税方法

1. 应纳税所得额

财产租赁所得一般以个人每次（月）取得的收入，定额或定率减除规定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提示】个人出租财产取得的财产租赁收入，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应依次（按顺序）扣除以下费用：

（1）财产租赁过程中缴纳的税费；

（2）向出租方支付租金；

（3）由纳税人负担的该出租财产实际开支的修缮费用；

（4）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标准。

2. 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提示】适用税率情形

（1）财产租赁所得适用 20%的比例税率。

（2）对个人按市场价格出租的居民住房取得的所得，暂减按 1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例题 5-12】刘某于 2020 年 1 月将其自有的面积为 150 平方米的公寓按市场价出租给张某居住。刘某每月取

得租金收入 4500 元，全年租金收入 54000 元。计算刘某全年租金收入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不考虑其他税费）。

【答案】

（1）每月应纳税额＝4500×（1－20%）×10%＝360 元。

（2）全年应纳税额＝360×12＝4320 元 。

如果对租金收入依法计征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和教育费附加等，应将其从税前的收入中先扣除后再计算

个人所得税。

【承上例】假定当年 2 月因下水道堵塞找人修理，发生修理费用 1000 元，有维修部门的正式收据。则 2 月和

3 月的应纳税额为：

（1）2 月应纳税额＝（4500－800-800）×10%＝290（元）（教材有误）

（2）3 月应纳税额＝（4500－200）×（1－20%）×10%＝344（元）


